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兵役作業執行要點 
 

108年3月13日107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建立本校學生申請兵役緩徵、儘後召集等作業程序，特依據「兵役法」、教育部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徵作業要點」暨「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

作業要點」，訂定本校學生兵役作業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日間部：學務處軍訓室、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二組；

進修推廣處：學務組；進修學院：學務組。 

（二）協辦單位：教務處註冊組、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一組、電算中心軟體組、國

際處國際學生交換事務組、校友中心實習組、海習組、各院、系辦公室。 

三、辦理對象：本校及齡暨役齡男學生。 

四、作業規定： 

（一）新學年度開學三十日內申報新生在學役男緩徵，隔年一月底前再申報下年次

在學役男緩徵。（例：一百零七學年度新生申報八十八年次在學役男緩徵，

一百零八年一月申報八十九年次，依此類推） 

（二）新生、轉學生、復學生於入學註冊時，應確實登錄本校校務系統個資【校務

資訊系統】→【登錄】→【學生個人基本資料】，並於七日內確認戶籍地址

及個人兵役基本資料之正確性，為辦理兵役緩徵申請依據；已服役（含補充

兵）學生，另需繳交退伍（役）令或補充兵證明書影本一份，至各校區綜合

業務處第二組（進推處學務組或進修學院學務組)辦理儘後召集；免役體位

之學生，繳交免役體位證明書影本；服替代役、國民兵役學生，繳交替代役

退伍令、國民兵身分證明書影本，免辦儘召、緩徵。 

（三）新生始業輔導時，將兵役調查表(附件一)以班為單位(男學生數)交待新生始

業輔導幹部協助轉發填表，新生於確實填表後，責由各班長於開學日七日內

將兵役調查表繳至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二組（進推處學務組或進修學院學務

組)後，各組承辦員再逐表核對校正符合申請之學生資料，於開學三十日內，

依學生戶籍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後備指揮部辦理緩徵或儘後召集。 

（四）因學制不同轉系、科而變更原系、科核准緩徵儘召年限者，應重申請緩徵或

儘後召集，降讀、平轉學生不予辦理緩徵、儘召。 

（五）學生在學期間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未送達縣、市政府；儘後召集申請學生名冊

未送達後備指揮部前，學生收到徵集、召集令時，由學校出具暫緩徵集、儘

後召集用證明書(附件二)，交由學生本人(或其家屬)，持向戶籍地鄉、鎮、

市區公所，或縣市後備指揮部申請暫緩徵、召集。 

（六）經核准緩徵或儘召之學生若須延長修業年限，應於開學註冊時至各校區綜合

業務處第二組（進推處學務組或進修學院學務組)登記，各組於開學後三十



 
 

日內，造冊函報各相關戶籍地縣市政府或後備指揮部，辦理延長緩徵或延長

儘後召集。 

（七）應受徵集、儘後召集之在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辦理緩徵或儘後

召集： 

1.入學學籍未符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者。 

2.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

級之學校者。 

3.專科生年齡逾三十三歲仍未畢業者；役畢儘召年齡：士兵：三十六歲；士

官、尉官：五十歲；士官長、校官：五十八歲。 

（八）經核准緩徵、儘後召集之學生有下列情行之一者，其緩徵、儘後召集原因消

滅： 

1.畢業。 

2.休學、退學經開除學籍或中途離校。 

 於學生離校三十日內由承辦員繕造緩徵、儘召原因消滅名冊，造冊函報各戶

籍地縣市政府或後備指揮部，廢止其緩徵、儘召核准，並依法徵集服役。 

（九）役男申請出境應經核准，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其限制如下： 

1.在學期間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

等原因，申請出境者最長不得逾一年，相關申請案由各系所及單位簽會各

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二組確認未逾兵役緩徵期限後，再由申請單位函送戶籍

所在縣、市政府核准。 

2.學生短期出國（就學及觀光）時，若滿十九歲即具役男身分，依法尚未服

役役男出國應經內政部役政署核准；惟於役齡前的十八歲之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出境者，出國不需申請核准。 

3.出國期間不得申辦離校（休、退學）手續，以免造成徵集困擾（無法入營

妨害兵役）。 

（十）僑生：役齡學生具有僑務委員會證明僑生身分者，在校期間免辦緩徵，其畢

業或因故離校時應於離校三十日內由學校繕造僑生離校名冊，函送各該生戶

籍地縣、市政府。 

（十一）交換學生：出國及回國日期均須於緩徵期限內為之。 

（十二）上船實習：學生上船實習出國手續由校友中心海習組辦理，旗津校區綜合

業務處第二組協助辦理兵役緩徵部分。惟實習生實習期限皆逾原預定畢業

期限，須以校友中心交付之實習名冊並註記實習期限，申報單位以該名冊

最後日期函報各縣、市政府「延長緩徵期限」。 

（十三）交換學生或上船實習生出境後，若因故致延遲返國，務必儘速告知學校 (各

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二組或校友中心海習組)協辦延長緩徵期限，若延遲返國，

依法境管不得出國至役畢為止。 



 
 

五、兵役緩徵、儘召各項申報標準作業程序如附表。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註冊組學籍資料彙整獲得 

完成期限：開學日後兩週內 
  

學生戶籍異動處理 

完成期限：依教務處資料隨時更新 
 

 

 

新舊生役男戶籍資料匯入 

完成期限：開學日後兩星期內 
  學生兵役基本資料維護 

完成期限：開學日後兩週內 
 

 
 

相關表冊（單）： 

01學生兵役基本資料名冊   

02兵役資料簡表     

03學生暫緩徵集用在學證明書     

04學年各系兵役統計表 

05新生兵役調查表（新、轉、復學生） 
  身分別確認 

      

一般生 

完成期限：1.開學日後二週內， 

 2.學期中每 15日匯辦乙次。 
 

僑生 

    
 

服役狀況確認 
 

僑生離校名冊處理 

 

 
  

 

未役（緩徵） 

完成期限：1.上學期開學日後二週內， 

 2.次年 1月再匯辦次一年次。 
 

已服役（儘召） 

完成期限：開學後二個月內完成 

 

    

緩徵各名冊處理 
 

註冊組新生/休退學/畢業/延長修業/預計不

能畢業資料 

      

相關表冊（單）： 

01.緩徵學生申報名冊 
  

相關表冊（單）： 

01.儘召學生申報名冊 

02.緩徵原因消滅名冊   02.儘召原因消滅名冊 

03.緩徵延長修業名冊   03.儘召延長修業名冊 

    

申報行文配當文號處理 

相關表冊（單）：行文配當表  

歷年各名冊人數統計 

相關表冊（單）：歷年各名冊人數統計表 

兵役緩徵、儘召各項申報標準作業程序 附表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燕巢校區  學生兵役調查表 日間部

班級 ＿＿＿＿＿系（所、科）＿＿年＿＿班 姓名  學號  

學制 □四技 □二技 □五專 □研究所 連絡電話（手機）  

入學 

身份 

□新生 □復學生 □轉系（部）生 

□轉學生 

 

身分證字號           

役別 
1. □未服役  2. □免役  3. □現役 

4. □已服役：□常備兵役 □替代役 □國民兵 □補充兵  □除役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軍種 
 

     （已服役者須填寫） 
階級 

 

      （已服役者須填寫） 

戶籍地址 
◆請依身份證所 
 載地址填寫 

＿＿＿＿縣（市）＿＿＿＿鄉（鎮、市、區）＿＿＿村（里）＿＿鄰 

入學本校前 

原就讀學校 

校名  系科 

 

      【請填全名】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畢 肄 業

年、月、

年級 

□畢業＿＿年＿＿月 

□肄業＿＿年＿＿月（＿＿年級） 
學制 

□二專□五專 

□大學□高中 

□高職 

 

 

 

 

 

 

 

 
 
註：1、男生未役者辦理緩徵、已服役者辦理儘後召集，請同學詳實填寫各欄。 

2、身分證影本請影印清晰，以免通報錯誤影響自身權益。 
3、現役軍人、國民兵及免役同學請於身分證影本黏貼處黏貼軍人身分證、國民兵證書及免役證書影

本，免貼國民身分證影本。 
4、已服役者請另繳交退伍令影本（請影印清晰裝訂於本表後）。 
5、本調查表於開學後 7 日內由班長收齊，繳交至各校區綜合業務處第二組。 
6、基於審查之必要，同意授權對本人各項資料之蒐集、處理與運用。簽名： 

軍訓室 

 

 

有效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有效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反面）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姓    名 
 

入學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就讀系(所)科 學院          系科 第         學年 第         學期 

證明內容 

學生已收受徵集令，惟因下列因素申請暫緩徵集： 

  □經完成註冊且合於緩徵要件（無緩徵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一項各款規定不

得緩徵），因學校申請緩徵學生名冊、延長修業年限學生名冊正在辦理中 

者：本證明書有效期限為開具後三個月內。 

  □應屆畢業學生因故未畢業而仍具有學籍者：本證明書有效期限至次學期 

註冊截止之日起一個月止。 

備    考 

一、依學生符合緩徵條件情形，於選項中勾選其一。 

二、如有緩徵作業要點第八點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核予暫緩徵集登 

記。 

 

查上述學生在學情形符合緩徵條件，特先出具此證明書，如有虛偽情事，願負妨害兵役

治罪條例之責。 

 

 

(單位核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